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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

學年度第   學期  畢業大綱異動申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系所組別 
□媒體藝術組 

□數位/互動藝術組 
學號  姓名  

聯絡

電話 
 

 □考試日期異動： 

原考試日期    年    月     日 擬異動考試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□考試委員異動： 

 原聘學位考試委員名單 

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 符合資格 備註 

  

□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 

□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 

  、助研究員。 

□獲有博士學位，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。 

□現任/曾任大專院校助理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者 

□校內 
□校外 

 擬改聘學位考試委員名單 

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 符合資格 備註 

  

□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 

□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 

  、助研究員。 

□獲有博士學位，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。 

□現任/曾任大專院校助理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者 

□校內 
□校外 

異動原因 

□ 系辦公室未能依規定時間內收到

其證明文件 

□ 審查委員因素：                

□ 個人因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導教授意見及簽章  

系所承辦人  系所主管  

 

※注意事項：發表日時間異動僅一次為限，並於發表日七日前繳交「畢業大綱異動申請書」。 


